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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25-07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时
2、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开地点：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7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宏舫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560,075,4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51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7,457,9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185%。
3、合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567,533,3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699%。
4、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20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46,268,2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74%。

5、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1,445,425股，反对5,921,046股，弃权16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180,330股，反对5,921,046股，弃权166,9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6.8421%。
2、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1、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561,496,125股，反对5,887,346股，弃权149,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231,030股，反对5,887,346股，弃权149,9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6.9517%。
2.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561,445,825股，反对5,922,146股，弃权165,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180,730股，反对5,922,146股，弃权165,4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6.8429%。
2.3、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61,483,525股，反对5,884,446股，弃权165,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218,430股，反对5,884,446股，弃权165,4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6.9244%。
2.4、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61,195,425股，反对6,188,146股，弃权149,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930,330股，反对6,188,146股，弃权14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6.3017%。
2.5、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66,739,371股，反对627,800股，弃权166,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474,276股，反对627,800股，弃权166,200股，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8.28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

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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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会成员中包括1名职工董事，由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赵余夫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

调整，赵余夫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赵余夫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书面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

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选举赵余夫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赵余夫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三、备查文件
1、赵余夫先生的辞职申请；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赵余夫先生简历
赵余夫，男，59岁，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学系教师，海南省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副经理、上海投资银行部总经理。2002年至2019年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2006年至 2022年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公司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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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同时根据

《公司法》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董事会中设职工董事一名，职工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或更换。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举张兰女士为第
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之
日止。张兰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张兰女士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

张兰女士简历
张兰，女，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浙江

新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员工，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部主管，永安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机构管理总部经理、综合管理总部经理，现任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张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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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东霞巷永安国富大厦A楼5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
1,240,646,331

85.3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志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黄峥嵘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杨敏女士、史品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854,677
比例（%）

99.4525

反对

票数

6,770,554
比例（%）

0.5457

弃权

票数

21,100
比例（%）

0.001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33,691,477 99.4394 6,935,254 0.5590 19,600 0.001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92,477
比例（%）

99.4394

反对

票数

6,934,254
比例（%）

0.5589

弃权

票数

19,600
比例（%）

0.001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98,977
比例（%）

99.4400

反对

票数

6,934,254
比例（%）

0.5589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64,977
比例（%）

99.4372

反对

票数

6,949,754
比例（%）

0.5601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64,177
比例（%）

99.4372

反对

票数

6,950,554
比例（%）

0.5602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02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70,477
比例（%）

99.4377

反对

票数

6,950,754
比例（%）

0.5602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3,666,977
比例（%）

99.4374

反对

票数

6,947,754
比例（%）

0.5600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026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085,131
比例（%）

99.9547

反对

票数

510,700
比例（%）

0.0411

弃权

票数

50,500
比例（%）

0.00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9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51,762

比例（%）

93.1668

反对

票数

510,700

比例（%）

6.2182

弃权

票数

50,500

比例（%）

0.61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共审议9项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郑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核准签发的注
射用德拉沙星葡甲胺《药品注册证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注射用德拉沙星葡甲胺
剂型：注射剂
规格：0.3g（按C18H12ClF3N4O4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23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德拉沙星（Delafloxacin）是新一代广谱抗菌药物，2017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注射用德拉沙星（规格：0.3g）上市，用于治疗敏感菌引起的成人急性细菌性皮肤
及皮肤结构感染（ABSSSI）；2019 年 10 月，新增适应症为成人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
（CABP）。2021年，德拉沙星在欧洲药品管理局（EMA）获得前述两项适应症的完全批准。

公司研发的注射用德拉沙星完成验证性临床研究，于2024年3月申报注册生产，于近日
国内独家获批上市，用于急性细菌性皮肤及皮肤结构感染和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适应症的
治疗，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德拉沙星作为一种新型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G-）以及厌氧

菌均显示广泛而强大的抗菌活性。与其他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相比，德拉沙星具有阴离子特
性，能够增强酸性环境中的抗菌活性，且在酸性环境下的药物累积量可达其他氟喹诺酮类药
物的10倍，对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以及其他病原菌的抗菌活性更强。德拉
沙星具有新型结构特征，抗菌活性显著增强且不易耐药，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已获国内外临
床研究实践验证，是目前唯一被美国外科感染学会（SIS）《复杂皮肤软组织感染的管理指南》
纳入推荐用于MRSA治疗的喹诺酮类药物，与传统喹诺酮类药物不推荐用于MRSA感染形成
显著差异。其安全性良好，相关治疗未见QT间期延长、光毒性等传统喹诺酮类药物常见风险
的报道。

米内网销售数据显示，2024年喹诺酮类抗菌药销售额约49亿元，显示出该类药物在中国
市场具有巨大的临床需求和市场潜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注射用德拉沙

星葡甲胺独家获批上市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在抗感染治疗领域的产品组群，在ABSSSI和
CABP等适应症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为临床多重耐药菌感染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将对
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的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在取得注射用德拉沙星葡甲胺《药品注册证书》后，可生产该药品并上市销售，产品

未来的销售情况因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55 证券简称：奥赛康 公告编号：2025-062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德拉沙星葡甲胺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股东陈汉昭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陈汉昭先生减持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导致持股比例下降，不触及要约收购。
2、陈汉昭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陈汉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陈汉昭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陈汉昭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19日

减持均价（元）

20.0715
减持数量

（股）

1,661,865
减持比例（%）

0.357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陈汉昭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912,880
6,228,220

18,684,660

占总股本比例(%)
5.3574
1.3393
4.018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3,251,015
4,566,355

18,684,660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
0.9820
4.018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陈汉昭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对陈汉昭先生本次减持计划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后，陈汉昭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汉昭先生已履行权益
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790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25-043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张剑波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公司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会议表决方式。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8人，代表股份105,233,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18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04,70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5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529,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4人，代表股份529,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4 人，代表股份 529,9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及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会议，董事长罗远良先生、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王兵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童华辉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候选人

梁明煅先生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副总经理赵晓虎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列席会

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本次股东大

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议案一《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3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5%；反对71,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2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0,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304%；反对

71,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10%；弃权2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87%。

2、审议通过了议案二《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9,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87,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弃权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756%；反对

87,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54%；弃权2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90%。

3、审议通过了议案三《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3%；反对71,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114%；反对

71,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10%；弃权4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议案四《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3%；反对70,5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弃权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114%；反对

70,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66%；弃权4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2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议案五《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3%；反对87,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弃权2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114%；反对

87,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99%；弃权2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87%。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议案六《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38,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8%；反对66,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908%；反对

6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08%；弃权2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85%。

7、审议通过了议案七《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9,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86,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812%；反对

8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545%；弃权2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43%。

8、审议通过了议案八《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5%；反对91,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1%；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0,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567%；反对

9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7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54%。

9、审议通过了议案九《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2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7%；反对65,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982%；反对

6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43%；弃权45,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74%。

10、审议通过了议案十《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2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1%；反对70,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3,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662%；反对

70,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12%；弃权3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27%。

11、审议通过了议案十一《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32,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66,5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341%；反对

66,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19%；弃权3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40%。

12、审议通过了议案十二《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2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2%；反对65,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2%；弃权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926%；反对

6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43%；弃权4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31%。

13、审议通过了议案十三《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26,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5%；反对62,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弃权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2,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454%；反对

62,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28%；弃权45,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18%。

14、审议通过了议案十四《关于修订〈重大财务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19,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70,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弃权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435%；反对
70,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78%；弃权4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8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韩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厦门

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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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披露了《关于独

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公司独立董事陈培堃先

生自2019年12月30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连续任职即将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特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一职，并同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全部职务。辞任后，陈培堃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劵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人选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梁明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同时增补梁明煅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
期自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公司于2025年12 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
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梁明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原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的辞任申请于2025年12月22日起正式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陈培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陈培堃先生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
及公司董事会对陈培堃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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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召集。2025年12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等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12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人，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缺席会议的董事0人。会议由董事长罗远良先生主持，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议案一《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补选罗红贞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副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发布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并同时刊登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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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副总经理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补选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的情况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罗

红贞女士递交的书面辞任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罗红贞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职务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仍继续在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罗红贞女士原定的董事任期届满日为2027年5月13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罗红贞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人数，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但罗红贞女士辞任后将导致公司审计委
员会人数低于三人，因此其辞任报告将在董事会补选出新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就任后生
效，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罗红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8,000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及董事
会对罗红贞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兼任副总经理邓光荣先生关于辞掉副总经理职务的书面辞职

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邓光荣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仍在公司担任董事职
务，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相关职务，其原定的副总经理任期届满日为 2027年 5月 13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邓光荣先生辞去副总经理的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光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224,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12.5%，其担任的副总经理职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邓光荣先生的职务变动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对邓光荣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罗红贞女士担任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罗红贞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罗红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
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补选完成
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梁明煅

黄兴孪

罗立国

罗远良

委员

黄兴孪、罗红贞

罗立国、张剑波

梁明煅、罗远良

张剑波、王兵、邓光荣、罗红贞

五、备查文件
1、罗红贞女士的辞任报告；
2、邓光荣先生关于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3、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罗红贞女士：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大专

学历。2000年6月至2012年8月，在瑞尔特财务部工作，任财务经理；2012年5月至2025年12
月，罗红贞女士担任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8月至今，罗红贞女士担
任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经理，2025年12月起，担任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同时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一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厦
门水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厦门红点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罗红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8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况；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